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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

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
第一条  为提高我院的双语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通过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的建设，旨在形成与国际先

进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接轨，具有一定示范性和借鉴意义的双语

课程教学模式，切实提高大学生的专业外语水平和直接使用外语

从事科研的能力，为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意识和能力发挥重要作

用。 

第三条 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的建设内容包括双语师资的培训

与培养，聘请国外教师、专家来校讲学，先进双语教材的引进与

建设，双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，优秀双语教学课件的制作，

双语教学经验推广等方面。同时，积极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，

共享相关教学资源，以发挥示范辐射作用。 

第二章  申报与遴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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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申报建设的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应具有较好的基础，

双语教学效果良好，至少已面向两届学生开设。 

第五条  申报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的负责人，原则上应具有出

国留学经历。同时，该课程组成员应相对稳定，人员结构合理，

外语水平较高，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良好。学院鼓励课程组积极

聘请国外教师、专家来学校进行双语教学工作。 

第六条  申报双语教学示范课程需填报《河北师范大学汇华

学院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申请书》，并提供该课程的教学大

纲、授课教案、习题、实践（实验、实训、实习）指导、试卷及

参考答案、参考文献目录等材料以及课程负责人现场教学录像（不

少于 45分钟）。经学部推荐，申报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立项。 

第七条  学院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课程评审，遴选出拟立项

名单，经学院 7 天公示，报分管院长批准后，确定为学院双语教

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。 

 第三章  项目管理  

第八条 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项目每年遴选一次，项目建设周

期一般为 2年，每个项目资助建设经费 1 万元。 

第九条  项目建设经费专款专用，由项目负责人管理。 

第十条  中期检查。立项建设的双语教学示范课程，应按年

度建设计划完成项目任务。学院组织专家对课程建设情况进行中

期检查，合格者可进入下一阶段的建设；不合格者，将延期中期

检查并暂停经费资助，直至取消立项资格。 

第十一条  结项验收。双语教学师范课程建设工作期满，项

目组应提交结项报告并申请结项验收。学院组织专家对课程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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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进行评估，对达到院级示范课程标准的，经学院 7 天公示，

并报分管院长批准后，授予“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双语教学示

范课程”称号。 

第四章  附   则 

第十二条  “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双语教学示范课程”称

号保持 5 年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《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申

请书》 

二○一一年八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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